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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与永康市合纵力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与永康

市合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力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平银杭特2020-2-17），平安银行已将
其对下列主债务人及其担保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
依法转让给合纵力公司。平安银行与合纵力公司通知主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合纵力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主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合纵力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其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联系电话：138 5890 7808（马先生）
合纵力公司联系电话：135 8861 5794（胡先生）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
永康市合纵力投资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主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6月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主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平安银行垫付的应由主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主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权人

永康市合纵力投资有限公司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春洲铝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星月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春洲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浙江春洲盖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朱笑微、朱金洪

账面本金余额

40000000.00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218000.00

费用金额

296119.00

账面本息费合计

40514119.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与永康市合纵力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与永康市合

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纵力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平银杭特2020-12-17），平安银行已将其对
下列主债务人及其担保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
转让给合纵力公司。平安银行与合纵力公司通知主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合纵力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主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合纵力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其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联系电话：138 5890 7808（马先生）
合纵力公司联系电话：135 8861 5794（胡先生）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永康市合纵力投资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主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裁判文书确认的事实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主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

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平安银行垫付的应由主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
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主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权人

永康市合纵力投资有限公司

主债务人名称

旺达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星月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坤龙投资有限公司、吴银豹、夏鸣凤、吴健民、胡建英、吴宗轼、吴香仙

账面本金余额

33500000.00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8180000.00

费用金额

24815.00

账面本息费合计

41704815.00

生活与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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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慕煊

儿子承诺给父亲买房养老，之后却以生活困难为由要求

撤销赠与，法院会支持吗？近日，平阳法院审理了这起合同

纠纷案件。

郑某与前妻邱某育有一子一女，婚后二人购置了两套房

产。2000年3月，郑某与邱某感情破裂，双方达成的离婚协

议约定：儿子归郑某抚养，房产A归儿子所有，郑某有永远居

住权和代保管权；女儿归邱某抚养，房产B归女儿所有，邱某

有永远居住权和代保管权……

2014年6月，儿子小郑在郑某外出打工期间将房产卖

掉，郑某从前妻口中得知后找到小郑理论：“你把唯一的房子

卖掉，我打工回来住哪？”于是，小郑承诺为郑某购置一间老

人房（价值2-3万元），再给他5万元生活补助，并签订协议进

行明确。然而，之后小郑却迟迟不履行协议约定的内容，郑

某只得将儿子诉至法院。

庭审过程中，小郑答辩称，该协议系赠与意思表示，自己

与妻子、孩子一家三口目前租住在温州，薪资微薄，无力履行

协议，故要求撤销赠与。但他同意履行赡养义务，让父亲随

他共同生活。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协议系小郑、郑某的真实意思表

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

效。同时，合同法规定，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

务性质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以

要求交付。小郑与郑某的赠与关系具有道德义务性质，故小

郑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小郑在庭审中称自己

生活困难，愿意让父亲随他一同生活以尽赡养义务，法院认

为符合伦理纲常，予以支持。但小郑至今未支付5万元生活

补助，对郑某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最终，法院判决由小郑

支付郑某5万元。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陶晨

为了给自家的猎犬找销路，他带着猎犬进山

捕猎，并拍摄视频放在网上“带货”。近日，陈某

因犯非法狩猎罪被温岭法院判处拘役3个月，缓

刑4个月。

2018年，家里做宠物生意的陈某很发愁，自己

养的一大群猎犬一直无人问津。该怎么开拓市场，

把这些狗狗卖出去呢？思来想去，陈某决定借助短

视频来展现自己家猎犬的“战斗力”。

同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陈某带着几只猎犬来到

在温岭市花芯水库附近的山上，指挥猎犬成功捕获

了一头野猪，同时用手机拍下猎捕的全过程。

陈某将这则视频发

到自己的朋友圈后，立刻

引来了围观，随后很快就

有人来问价，陈某因此卖出了好几条猎犬。

此后的2018年到2019年间，陈某又多次携带

猎犬和钢叉到花芯水库捕猎，但均未捕获猎物。

2018年，温岭市人民政府曾发布通告：温岭

全市为禁猎区，全年为禁猎期，且禁止用猎犬、钢

叉等进行捕猎。去年5月，民警通过线索摸排，将

陈某抓获。

案件移交到温岭检察院后，检察官经审查后认

为陈某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

内使用禁用工具进行狩猎，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

罪，决定提起刑事诉讼。同时，检察院经法定程序，

在提起刑事诉讼前与陈某达成生态资源修复赔偿

协议，由陈某赔偿生态资源损害赔偿金500元。

家长已签踏青免责协议，
孩子摔伤校方可免责吗？

编辑同志：
我儿子所在的私立幼儿园在组织

幼儿春游前，提供了一份格式《踏青免

责协议》要求家长签字。其中提到：幼

儿在春游踏青中造成自身伤害，幼儿园

和老师概不负责；家长让孩子参加，一

律视为同意该约定。春游踏青期间，我

儿子不慎摔倒造成右腿骨骨折。而幼

儿园以有约在先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

任。请问：幼儿园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罗女士

罗女士：
幼儿园的理由不能成立，即其同样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首先，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保护

是学校应尽的义务。根据教育法和未

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教育机构对未成

年人负有教育、管理、保护的法定职责

和义务。家长将孩子交归学校后，学校

就有义务保护未成年学生的身体健康，

维护其合法权益。与之对应，幼儿园也

不例外。

其次，幼儿园对学生的教育、管理、

保护义务不因“协议”而解除或转移：一

方面，民法典第143条规定，具备下列条

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行为人具有相

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

违背公序良俗。换句话说，也就是违反

前述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而幼

儿园通过《踏青免责协议》回避自身与

教师的法定责任，无疑违背了此规定。

另一方面，民法典第497条第1、2项规

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

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

方主要权利的；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

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

再次，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

处理办法第9条第4项规定，学校组织

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

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并未在

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应当依法承担相

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99条也指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

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

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

任。即只要幼儿园不能证明自己已尽

职责，便难辞其咎。

颜东岳

专项整治

记者4月7日从湖南省医疗保障局获悉，湖南

省医疗保障局、省公安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

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

的工作方案》，明确2021年4月—12月对湖南省

各级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开展专项整治，重点聚焦

“假病人、假病情、假票据”等欺诈骗保问题，筑牢

医保基金安全防线。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卖掉父亲有居住权的房子后，他承诺给父亲补偿

签下赠与协议却想反悔，法院能支持吗

放猎犬捕杀野猪博眼球，这种“带货”方式要不得


